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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嘉義園區二期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15.03.24 台內國字第 1150802974 號函許可「南部科學園區嘉義園區二期開發 

計畫暨細部計畫｣案訂定。 

 

為促使南部科學園區嘉義科學園區二期（以下簡稱園區）土地合理有效利

用，使整體環境符合公共安全、環境衛生與寧適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茲列

述如下：  

第一條 園區內土地及建築基地之使用，依本要點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

定者，依科學園區設置管理條例及其他相關法令辦理。 

第二條 本要點之執行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理機關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理局(以下簡稱管理局)。 

第三條 園區依其土地使用性質劃設下列用地： 

一、生產事業用地 

二、公共設施用地，包括： 

(一)綠地用地 

(二)滯洪池用地 

(三)環保設施用地 

(四)供水用地 

(五)供電用地 

(六)天然氣設施用地 

(七)停車場用地 

(八)道路用地 

第四條 生產事業用地係供依科學園區設置管理條例核准入區之園區事業、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創業育成機構使用，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2 

 

一、廠房或作業場所，並得供下列附屬設施，及與園區事業發展有關

之設施使用： 

(一)附屬研發、推廣及服務辦公室(場所) 

(二)附屬倉庫 

(三)附屬生產實驗或訓練房舍 

(四)環境保護及景觀維護設施 

(五)附屬員工單身宿舍：租地面積 5 公頃以上廠商得允許興建附屬

單身宿舍，其宿舍總樓地板面積不得大於作業廠房總樓地板面

積 10％，宿舍建築應另外興建並與廠房有所區隔，宿舍應提供

相關生活及休閒設施。 

(六)附屬員工餐飲設施 

(七)附屬露天設施或堆置場所 

(八)附屬停車場 

(九)附屬公害防治設備 

(十)其他經管理局核准之必要附屬設施及生產所需設備 

二、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三、其他服務設施：經管理局同意，得設置園區所需之服務設施 

第五條 園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綠地用地：提供防風林、綠地、隔離綠帶、排水、灌溉及滯洪設

施、維修道路(優先使用透水性材質)，及無固定休閒設施使用。 

配合廠區與園區內道路銜接需要，經管理局同意得設置出入口。

(仍須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9 編工業區細部

計畫專編第 17 點綠地不得少於全區面積 10%規定) 

二、滯洪池用地：提供滯洪設施、隔離設施使用。 

三、環保設施用地：提供污水及廢棄物處理利用相關設施使用。 

四、供水用地：提供水資源之供給、處理利用相關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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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電用地：提供電力事業有關之供電、輸電、配電、變電等相關

設施使用。 

六、天然氣設施用地：提供天然氣相關設施使用。 

七、停車場用地：提供停車相關設施使用。 

八、道路用地：提供道路、交通相關設施使用。 

園區主要道路(寬度 30 公尺)應設置 3 公尺寬之中央分隔島；道

路兩側人行道與車道間應各設置至少 2.5 公尺寬之公共設施帶；

且兩側應各留設淨寬至少 3 公尺(含)以上空間，作為園區人行道

及自行車道使用；次要道路(寬度 15 公尺)兩側應各設置至少 3

公尺寬之人行道及含公共設施帶，且淨寬至少 2 公尺(含)以上空

間作為園區人行道使用。 

  園區內公共設施管線以地下化為原則，不得影響該用地之集排

水功能並應符合各事業單位之相關規定。 

  管理局得配合中央政策，於不妨礙原有土地使用功能下，除道路

用地及綠地用地，其餘公共設施用地得設置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惟設置風力發電及地熱發電設施限以點狀使用，其面積不得超過

660 平方公尺。 

第六條 園區土地使用強度依下列管制規定辦理。 

一、各項土地使用項目之建蔽率、容積率除另有規定外，不得超過下

表之上限： 

土地使用項目 使用地類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生產事業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70 300 

綠地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 -- 

滯洪池用地 水利用地 -- -- 

環保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供電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供水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天然氣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停車場用地 交通用地 -- -- 

道路用地 交通用地 -- -- 



4 

 

二、同一用地類別，同一廠商租用同一街廓 2 宗以上建築基地，得向

管理局申請建蔽率合併檢討計算，其平均使用率不得逾上開規定

強度，單一基地之建蔽率不得超過原規定之 20%。 

三、廠商須提供建物高度(含屋突、水塔、避雷針、天線及其他雜項

工程之總高度)及基地高程等資料，送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查核，

評估是否影響儀航程序，並將查核結果納入建造執照申請文件。 

第七條 園區內建築基地之退縮建築規定詳如下表。 

使用地類別 

基地面臨道路之建築退縮深度 基地非面臨道

路之建築退縮

深度 

備註 道路寬度 

≧30 公尺 

道路寬度 

＜30 公尺 

生產事業用地 8 公尺 6 公尺 4 公尺 退縮部分

計入法定

空地 
環保設施用地 8 公尺 6 公尺 4 公尺 

供電用地 4 公尺 4 公尺 4 公尺 

供水用地 4 公尺 4 公尺 4 公尺 

天然氣設施用地 4 公尺 4 公尺 4 公尺 

停車場用地 4 公尺 -- 4 公尺 

註：1.面臨園區計畫道路有設置車輛出入口，須經管理局同意後始得設置。 

   2.園區建築基地退縮地留設寬度規定詳附圖1；退縮線應自兩退縮線交叉點再各自退縮原

所規定深度位置連線為其退縮線，詳附圖2及附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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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園區建築基地退縮示意圖 

 

 

附圖 2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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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縮線

退縮線

退縮線

退縮深度二   

退縮深度一   退縮深度一   

退縮深度二   

交叉點

基地道路

道路  

附圖 3 園區內建築基地退縮截角規定示意圖 

第八條 園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辦理，若須變更區位及

用途，應重新檢討修正配置，並經管理局核准。 

使用地類別 應設置停車位數量 

生產事業用地 

申請作為儲藏及運輸設施使用之建築基地，至少需備有營業

車輛所需全數之停車位。申請作為其他使用之建築基地，樓

地板面積每超過250㎡或其零數應增設一停車位。 

公共

設施

用地 

環保設施用地 

設施建築樓地板面積每超過250㎡設一停車位。 
供水用地 

供電用地 

天然氣設施用地 

註：1.樓地板面積之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第59條規定辦理。 

2.停車場應以地下停車場或立體停車場為主，如需於地面設置停車位，其面積不得超過建

築基地面積之5％。 

3.無障礙汽、機車停車位應不少於2％停車數量(至少需提供一停車位)。 

4.供低碳車輛使用停車位應不少於2％停車數量(至少需提供一停車位)。 

5.建築基地得視實際需要設置自行車專用停車位。 

6.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建築物內或同一建築基地內，但有二宗以上同一街廓或相鄰街

廓之建築基地或同一建築基地建築物分期請領建照者，且其留設之停車空間合計數量可

達本要點規定之標準者，得經起造人及管理局同意，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 

7.機車停車數量以樓地板面積每250㎡提供一停車位為原則，惟仍應以滿足員工機車停車

需求為主。 

8.同一幢建築物或同一基地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依表列規定計算

附設之。 

9.汽車出入口應銜接建築基地道路，且應設置明顯之辨識系統，以維護人行安全，地下室

停車空間汽車出入口坡道應退至退縮地以內，其出口兩側並應留設寬度2公尺以上無礙

視線綠地。 

10.停車位如設置緊臨建築基地退縮地或計畫道路，應設置適當寬度(以2公尺寬為原則)之

遮蔭喬木或綠籬，或適當高度(以至少1.2公尺高為原則)綠化土坡，以阻隔基地內外之景

觀通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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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園區內綠覆率規定如下： 

一、生產事業用地之綠覆率不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之 50% 

二、綠地用地之綠覆率應達 100% 

三、滯洪池用地之綠覆率不得低於 90% 

四、環保設施、供電、供水及天然氣設施用地之綠覆率不得低於法定

空地面積之 50% 

五、停車場用地之綠覆率不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之 50% 

六、道路用地之綠覆率不得低於 10% 

七、為有效控制地表逕流，停車場或車道鋪面若使用透水材料者，可

以鋪面面積乘以獎勵係數計入綠化面積。植草磚鋪面的獎勵係數

為 1，連鎖式透水磚的獎勵係數為 0.5。 

第十條 為落實再生能源政策及供水穩定，園區事業應配合園區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及管理局相關規定，就下列項目納入基地建築配置規

劃，經管理局同意後辦理。 

一、設置太陽能光電等再生能源設施 

二、設置貯水池設施 

  園區事業廠商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免請領雜項執

照者，其水平投影下方之植被面積可計入基地綠化面積，惟其餘

裸露綠化面積不得小於法定空地總面積之 50%，且不得影響基

地透水面積。 

第十一條 有關本園區再生能源代金應依「一定契約容量以上之電力用戶應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理辦法」及嘉義縣政府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為產品輸送或人員通行需要，廠商得申請設置跨越園區公共設施

用地之架空走廊(管橋)。架空走廊(管橋)之設置，不得妨害公共

安全、交通及景觀，廠商應提具建築結構、交通及安全等影響評

估書圖，經管理局同意後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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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開需求增設之架空走廊(管橋)，經管理局同意者，得免計該公共

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架空走廊(管橋)之建築構造及設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透水率 

一、生產事業用地法定空地透水率不得低於 80%。 

二、公園用地法定空地透水率不得低於 95%。 

三、綠地用地及滯洪池用地透水率不得低於 95%。 

四、環保設施用地、供水用地、供電用地及天然氣設施用地法定空地

透水率不得低於 80%。 

五、停車場用地法定空地透水率不得低於 90%。 

六、道路用地透水率不得低於 15%。 

第十四條 有關園區景觀設計及建築許可相關申請及審查作業規定，由管理

局另訂之。 

第十五條 申請建築之案件，得提具建築預審書圖，經管理局預審通過後，

申請建照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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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經內政部 115 年 3 月 24 日台內國字第 1150802974 號函許可。 

嘉義園區二期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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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園區二期土地使用各坵塊面積表                    單位：公頃 

生產事業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 

生產事業用地 滯洪池用地 停車場用地 

產 1 28.627765 滯 1 3.948400 停 1 1.195000 

產 2 12.506100 滯 2 0.819500 停 2 0.625400 

小計 
41.133865 滯 3 5.420400 

小計 
1.820400 

41.13 
小計 

10.188300 1.82 

 10.19 綠地用地 

環保設施用地 綠 1 1.143100 

環 1 4.499400 綠 2 2.065758 

環 2 1.500700 綠 3 1.558377 

小計 
6.000100 綠 4 1.187255 

6.00 綠 5 0.125900 

供水用地 綠 6 1.040300 

水 2.465400 綠 7 1.583700 

小計 2.47 綠 8 6.489500 

供電用地 
小計 

15.193890 

電 7.000300 15.20 

小計 7.00 道路用地 

天然氣設施用地 道 5.714948 

氣 0.062600 小計 5.71 

小計 0.06   

合計 48.445938 48.45 

總計 
89.579803 

89.58 

註：各坵塊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之地籍分割測量登記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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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坵塊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之地籍分割測量登記為準。 

嘉義園區二期土地使用計畫之各坵塊面積示意圖 


